附件：报名资料格式

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局关于龙岗区深圳河流域排水管网系统完善工程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服务单位


报名资料







报名单位（公章）：



一、合格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二、合格有效的企业资质证书扫描件（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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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体投标协议（若为联合体投标，需提供）
联合体投标协议
致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局：
我方决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龙岗区深圳河流域排水管网系统完善工程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项目的投标，若中标，联合体各成员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我方授权委托本协议牵头人，代表所有联合体成员参加投标、提交投标文件，以及与招标人签订合同，负责整个合同实施阶段的协调工作。
本投标协议同时作为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人授权委托书。

投标牵头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传真：               
分工内容：                                             

联合体成员（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传真：               
分工内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四、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如报名代表是法定代表人则无需）、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报名代表是法定代表人则无需）、授权代理人的联系方式信息（若为联合体投标，提供联合体投标协议即可，无需提供此项）









五、承诺书（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承 诺 书

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局：
经我司研究考虑，有意向参与龙岗区水务局关于龙岗区深圳河流域排水管网系统完善工程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服务单位的报名，并承诺如下：
一、我司不以任何形式转包、挂靠参与本次邀请报名，一旦我司成为承包商，将全力以赴按照项目要求完成相关工作。
二、我司认真阅读了关于龙岗区深圳河流域排水管网系统完善工程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委托服务单位的方案内容，对此无任何异议。
三、我司根据企业自身情况，理性报价，不会以低于成本予以报价，否则，我司愿意承担任何风险。
四、我司严格执行廉政建设相关要求，严禁采用贿赂、恐吓等不法手段成为承包商。
五、我司提供相关资料全部真实（纸质版文件与电子版文件内容一致），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我方若违反上述承诺，愿承担一切责任并接受有关处罚。

承诺人：（盖公章）

六、廉政承诺书（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廉政责任承诺书

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局：
我司有意向参与龙岗区深圳河流域排水管网系统完善工程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服务单位的报名，并且完全愿意按照承诺书要求作出承诺，同时在廉政责任方面作出如下承诺：
我方将遵守廉政建设各项规定，规范自身廉政行为，保证在征集过程中及成为承包商后不发生不廉洁行为。
我方若违反上述承诺，愿承担一切责任并接受有关处罚。



承诺人：（盖公章）   


七、拟投入人员班子一览表

八、供征集单位择优的相关材料
（一）投标报价：提供报价书；
报 价 书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发包估价    （万元）
	报价下浮率
（%）
	报价
（万元）
	备注

	1
	龙岗区深圳河流域排水管网系统完善工程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
	33.6
	
	
	



注：1.报名单位报价采用自主报价方式，仅报下浮率及投标总价，下浮率范围为≥10%，招标估价为33.6万元，投标报价上限为30.24万元。投标人所报投标报价在发包估价33.6万元基础上直接下浮，当投标人所报下浮率与所报的投标报价折算出的下浮率不一致时，以投标人所报下浮率为准，同时以所报下浮率折算出相应的报价作为投标报价。
2.如报名单位的报价超出报价要求范围的，其报名将被否决。


单位名称（盖单位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             ，电话：
日期：2026年 月  日 

（二）企业近三年3项同类工程（服务）相关业绩（同类工程业绩指工程类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业绩，提供相关业绩合同证明材料等；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可提供）
近三年3项同类工程（服务）业绩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甲方
	合同甲方        联系人
	合同甲方         联系电话
	备注

	
	
	
	
	
	
	
	

	
	
	
	
	
	
	
	

	
	
	
	
	
	
	
	


                                                               报名单位盖章：
备注：1.业绩前3项情况按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统计。2.同类工程（服务）业绩指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业绩。3.近三年:从本项目第一次公告截止时间倒算至 3 年前当月 1 日（以业绩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如公告时间截止时间为 2022年 3 月 20 日，则近 3 年的区间范围为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4. 业绩证明文件须提供中文版合同关键页（在此时间已中标暂未签订合同的，必须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及合同委托方证明，中标通知书、合同委托方证明中的工程名称必须完全一致，如不一致的，在合同委托方证明中需对不一致情况予以说明，否则不予认可），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在此时间已中标暂未签订合同的，以中标通知书时间为准）。合同（或同时提的中标通知书及合同委托方证明）中必须清晰反映以下内容：工程名称、业绩金额（单独承担的同类业绩，若合同中包含多项服务，合同中需清晰反映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部分的金额；若所提供同类业绩为联合体方式承接的，合同中需清晰反映本项目投标人在该联合体业绩中所承担的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部分的金额）、签订时间、工作内容（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如合同无法清晰体现上述内容，需提供合同委托方证明文件或工程总概算批复文件或相关联合体证明文件（相关证明文件：可由原业绩合同委托方出具相关盖章证明文件；投标人可自行出具盖章文件（如原业绩为联合体承担的则联合体各方均需盖章），但必须清晰反映工程名称、业绩金额、签订时间、工作内容等上文提到的内容)，以上文件中的工程名称必须完全一致，如不一致的，在合同委托方证明中需对不一致情况予以说明。报名单位提供的证明材料无法清晰反映招标人清标需求相关内容的，或提供的相关材料模糊无法清晰辨认，导致招标人在清标时根据投标文件提供的材料无法核实清标需求相关内容的，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报名单位自行承担。

（三）项目负责人近三年1项同类相关业绩（同类工程业绩指工程类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业绩，提供相关业绩合同证明材料等，若为联合体投标，由牵头单位提供）。
项目负责人近三年1项同类业绩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合同签订时间
	担任职位
	合同甲方
	合同甲方联系人
	合同甲方联系电话
	备注

	
	
	
	
	
	
	
	
	


                                                               报名单位盖章：
备注：1.业绩前1项情况按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统计。2.同类业绩指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业绩。3.近三年：从本项目第一次公告截止时间倒算至 3 年前当月 1 日（以业绩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如公告时间截止时间为 2022年 3 月 20 日，则近 3 年的区间范围为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4. 业绩证明文件须提供中文版合同关键页（在此时间已中标暂未签订合同的，必须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及合同委托方证明，中标通知书、合同委托方证明中的工程名称必须完全一致，如不一致的，在合同委托方证明中需对不一致情况予以说明，否则不予认可），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在此时间已中标暂未签订合同的，以中标通知书时间为准）。合同（或同时提的中标通知书及合同委托方证明）中必须清晰反映以下内容：工程名称、业绩金额（单独承担的同类业绩，若合同中包含多项服务，合同中需清晰反映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部分的金额；若所提供同类业绩为联合体方式承接的，合同中需清晰反映本项目投标人在该联合体业绩中所承担的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部分的金额）、签订时间、工作内容（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项目负责人姓名、拟派项目负责人在该业绩担任项目负责人职位。如合同无法清晰体现上述内容，需提供合同委托方证明文件或工程总概算批复文件或相关联合体证明文件（相关证明文件：可由原业绩合同委托方出具相关盖章证明文件；投标人可自行出具盖章文件（如原业绩为联合体承担的则联合体各方均需盖章），但必须清晰反映工程名称、业绩金额、签订时间、工作内容等上文提到的内容)，以上文件中的工程名称必须完全一致，如不一致的，在合同委托方证明中需对不一致情况予以说明。报名单位提供的证明材料无法清晰反映招标人清标需求相关内容的，或提供的相关材料模糊无法清晰辨认，导致招标人在清标时根据投标文件提供的材料无法核实清标需求相关内容的，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报名单位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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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费用测算说明

龙岗区深圳河流域排水管网系统完善工程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招标估价计算说明

本项目参照《2021年龙岗区龙岗河流域、观澜河流域、深圳河流域水务工程（水污染治理、内涝整治部分）涉危险化学品场所安全评价测算报告书》评价单价进行取费作为招标估价，其中加油加气站招标单价为10.8万元/评价点，危化品场所招标单价为12万元/评价点。本项目涉及3个安全评价点，其中2个点位涉及加油站，1个点位涉及民爆仓库。本项目招标估价为10.8*2+12=33.6万元。
龙岗区深圳河流域排水管网系统完善工程涉危险化学品场站评价点清单表
	

	序号
	涉危化站
	编号
	街道
	工程子项
	工程内容
	敷设方式
	与加油加气站及危化站的位置关系
	备注

	1
	民爆仓库（化轻公司）
	W47
	吉华街道
	市政排水管网提升工程（完善类）
	红门路新建DN400污水管道290m
	开挖新建
	距离民爆仓库距离约500m，属于1500m建议安评范围
	一个安全评价点；据悉，民爆仓库目前正在推进整体搬迁工作，与规自局对接沟通，如项目顺利，拟计划于2027年7月底完成搬迁，评价工作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开展。

	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深圳水径加油站
	Y21
	吉华街道
	市政排水管网提升工程（完善类）
	吉华路新建800×800雨水箱涵891m
	开挖新建
	距离中石化水径加油站约30m，属于加油加气站100m建议安评范围，
	一个安全评价点

	3
	深圳市贺浩加油站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深圳丹排加油站
	W25
	南湾街道
	市政排水管网提升工程（完善类）
	丹平路原位扩建DN600污水管道1449m
	开挖
	距离贺浩加油站约44m，中石化丹排加油站约100m。
	同一个子项涉及两个加油站，合并为一个安全评价点


注：在实际开展安评的工作过程中，若发现安评点位附近有若干个涉及加油加气站或危化品或民爆仓库安全评价的建设内容，需合并为一个点位进行安全评价，相关费用由承包人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不另外计算；因民爆仓库正在推进搬迁事宜（初步了解预计2027年7月完成搬迁），本工程涉民爆仓库子项为红门路污水管网建设工程，涉民爆仓库的安全评价结合本工程现场施工情况再行开展（如需）。承包人不能拒绝执行为完成全部工程而需执行的可能遗漏的工作,发包人保留调整发包范围的权利，承包人不得提出异议。
附件3：不得承接我局小型建设工程的9种情形查询指引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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